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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950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頒布後，部分婦女受國家宣傳影響，開始

主動追求婚姻自由。為阻止婦女提出離婚、離開家庭，基層男性和男性幹部作出

不同程度的阻撓，以致這一時期出現部分女性自殺、被殺和婚姻自由遭到妨礙等

社會問題。本文通過梳理河南省基層男性和男性幹部在1950至1953年間表現出

的不同情感及行為選擇，發現基層男性正是利用這些特殊的情感和行為來獲取與

國家溝通互動的暫時性權力，進而實現國家制度與基層社會生活之間的對抗與調

適。和以往研究不同，本文不再依託單一的「解放」話語或「傳統—現代」的二元

對立視角來解讀《婚姻法》，而是通過對男性情感、行為與權力的綜合分析，從基

層民眾日常生活的邏輯考察國家制度向現代轉型的複雜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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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1950年5月公布施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以下簡稱《婚姻法》）是

共和國成立後頒布的第一部法律。這部法律以「廢除包辦強迫、男尊女卑」，

「實行男女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權利平等、保護婦女和子女合法利益」

為原則1，是共和國初期國家以政治力量改造民間傳統的一次初步嘗試2。

《婚姻法》的施行雖然維護了婦女的權益，但是也對基層社會傳統的男女關係

造成衝擊，為傳統家庭結構與社會秩序帶來不同程度的影響和變革。這種影

響和變革從1950年公布施行《婚姻法》開始，至1953年3月《婚姻法》運動月時

達到頂峰，在同年4月隨着中共中央的指示進入結束階段3。正基於此，學界

對其進行了多領域、多視角的深入探索，並取得相當豐富的研究成果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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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學術論文 但據筆者觀察，對於《婚姻法》的研究，在學界前輩奠定的扎實基礎上，

仍有深入分析的必要和可能。其一，由於受革命話語或現代性話語的影響，

迄今許多研究成果仍主要從政策演進層面進行梳理，在一定程度上簡化了基

層社會婚姻問題的多元面相，忽視了中共社會治理過程的曲折變化和「制度—

實踐」之間的調適過程。其二，已有的研究成果大多基於女性立場，從婦女史

的視角出發，這種研究現狀在一定程度上忽視了男性在政策推行期間的情感

和行為表現，造成了對《婚姻法》實踐的片面認識和男性在《婚姻法》實踐過程

中的集體失語。其三，情感是一個有效的歷史分析維度，是社會文化史研究

領域的重要內容。情感產生於社會結構框架內，情感的運動和表達與個人經

驗、行為、互動和組織相聯繫，進而指向微觀層次的人際互動、社會範疇的

成員構成甚至國家構成等5。但是，已有的關於《婚姻法》的社會文化史研究

極少將情感納入分析範疇。

目前國內外史學界對情感史的理論方法以及具體研究情況已有了較充分的 

評述，就二十世紀中國的情感史研究而言，筆者認為這一領域的研究大致可以 

分為兩類：第一類主要研究情感本身的歷史，重視不同歷史時期民眾對情感

體驗、情感表達和情感書寫等方面的變化軌迹。如李海燕關注中國二十世紀

前半段愛情這一情感體驗的歷史譜系；黃克武則通過不同時期的文本，探索

近代中國歷史情境下男性幽默感、情欲表達與身體觀念之間的關係變遷。第二 

類則更關注革命中情感與政治之間的互動關係，自上而下地分析情感作為一

種政治動員的技術在歷史中的重要性與具體運作方式。如裴宜理（Elizabeth J. 

Perry）提出以「情感模式」重訪中國革命，而滿永則從情感動員的過程論證了

革命如何走向日常化等6。本文同樣關注情感與政治的互動關係，但更重視

基層社會在無意識下形成的情感網絡與政治運作之間的關係。在史料解讀過

程中，筆者還借鑒了社會學的「情感能量」理論和社會文化史提倡的「感受想

像」研究理念，將抽象主觀的情感通過男性的行動做具象化分析，使社會行為

和社會結構影響下的社會情感的產生和變化過程得以呈現7。

有鑒於此，筆者擬將《婚姻法》在河南省基層社會的實踐經驗放在男性情

感與行為互動的關係網絡中進行理解，嘗試對鄉村社會不同階層男性群體的

情緒化行為進行歷史分析8，並從情感角度理解實施初期基層男性對《婚姻

法》抵制行為的內在邏輯和運行機理，進而展現一個複雜社會體系中國家權力

與地方權力、地方治理技術與地方性知識之間的相互關聯與互動涵義。之所

以選擇以河南省為中心，一方面在於河南省地處中原，具有內陸社會婚姻問

題的一般性特徵；另一方面，目前已有學者關注河南省《婚姻法》的地方基層

實踐9，在此基礎上深入探討更有利於呈現同一個社會的多重面相，同時也

保證了研究的全面性和可參照性。

二　焦慮與恐慌：男性負面情感的產生

建國初期《婚姻法》頒布實施後，國家積極支持婦女為爭取婚姻自由而鬥

爭，各地的婚姻案件尤其是離婚案件數量也隨之明顯增多。據不完全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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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法》頒布後的四個月中，各地離婚案件增加了一倍多，離婚案件佔全部

民事案件的74%bk。為阻止婦女提出離婚、離開家庭，男性作出了不同程度的

阻撓和抵制，造成這一時期家庭男女之間的矛盾激化，婦女因婚姻問題自殺、 

被殺的現象不斷，據不完全統計，僅中南區在《婚姻法》頒布後一年中，婦女

自殺和被殺的即有一萬人之多bl。凡此種種都是部分男性行為造成的結果，

與《婚姻法》頒布後男性的心態和情感轉變有很大的關係。

河南省也不例外，《婚姻法》引發了全省範圍的大規模離婚潮，此時離婚

的主導權在婦女手中，如鄭州市1953年法院受理的1,814起婚姻案件中，女方

為原告者1,371起，佔總數的75.6%bm。根據1950年5月至8月的不完全統計，

河南省「各地案件中，婚姻案佔民事案的百分之七十五到百分之九十」bn。要

正確評估離婚潮對基層男性帶來的影響，必須了解這一時期基層男性對婚姻

最真實的看法。當時農村男性結婚不易，農民「在村子裏幹莊稼活的時候，又

窮又苦，很害怕打一輩子光棍兒，千方百計地娶上個老婆，就心滿意足地哄

着老婆給他生孩子、跟他過日子」bo。但在此時，大量的婦女卻要求進步、要

求離婚，這無疑從根本上引發了普通男性對婚姻的焦慮。

在理解男性焦慮情感產生原因之前，我們還需要從社會層面了解《婚姻

法》實施過程中遇到的問題。據河南省地方調查顯示，1950年5月至10月間，

各地的婚姻案件大都佔民事案件的90%以上，1950年10月至1951年3月間，

婚姻案件佔民事案件的50%左右，1951年3月至7月間，婚姻案件大多佔民事

案件的80%以上bp。南陽、陳留、澠池等縣1950年5月至9月民事案件中，婚

姻案件佔95%，其中絕大部分係長期遭受「殘酷壓迫」的婦女提出的離婚案。

1951年河南省婚姻狀況調查中，批准離婚的夫婦有40,029對，其中浙川縣

1950年8月至1951年6月批准離婚的187件，由於父母包辦雙方感情不和、妻

子長期遭受虐待、不堪同居者150件，佔離婚總數的80%；丈夫年久不歸、重

婚、有惡疾者僅佔37件，女方提出的佔90%以上bq。據洛陽專署全區1951年

的不完全統計，當年共處理婚姻案件4,964件（區級處理案件不計算在內），佔

民事案件總數7,223件的69%弱，其中離婚案件共4,273件br。據1952年洛陽

專區的匯報，嵩縣離婚案件佔民事案件的90%以上，伊陽縣婚姻案件400多

起，離婚的則有320件bs。

單純的數據資料並不足以說明這一時期離婚潮對男性的情感影響，因為

引起人們情感變動的底線是不斷變動的，所以需要從時人的口述訪談資料去

理解建國初期離婚潮對基層社會的意義。有學者調查中國農村婚姻狀況時發

現，「50年代初，Z村有五六起離婚，當地的居民已經覺得這是個大數目了。

《婚姻法》運動後數十年，G村認為自己很不尋常，因為在50年代曾有數十起

離婚」bt。對從未有過離婚觀念的傳統社會來說，離婚現象的出現很難被當地

社會接受。通過上述資料我們有理由推斷，同一通婚區域內的離婚現象可能

會不同程度地引起部分男性及其所在鄉村小社會的集體震動。這種集體震動

與覆蓋全省的離婚潮相互影響，進而誘發全省大多數區域男性的普遍關注甚

至焦慮。

除離婚潮外，對《婚姻法》的不了解或片面理解同樣加劇了基層男性的焦

慮情緒。由於部分幹部沒有領會《婚姻法》的精神實質，因而往往斷章取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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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學術論文 甚至曲解宣傳ck，致使部分群眾將《婚姻法》片面理解為四條：「男二十〔歲〕

女十八〔歲〕才能結婚，婚姻自由，寡婦可以改嫁，保證私生子。」cl開封縣某

村聽說貫徹《婚姻法》試點工作組進村後，「丈夫婆婆害怕媳婦離婚，寡婦怕強

迫改嫁，光身漢穿新衣做新鞋，等着別人跟他結婚，惡婆婆怕鬥爭，打老婆

的幹部怕挨整」cm。鄭州專區部分地區男性對新人新事看不慣，稱《婚姻法》為

「離婚法」，稱「民政科」為「離婚科」。部分婦女提出進步要求，遭到丈夫與公

婆斷糧、打罵；一名村民曾威脅其妻子：「如去開會〔聽宣傳〕把你腿打斷」；

還有部分家庭抱怨：「解放軍啥都好，就是離婚不好。」「自由結婚是敗壞門

風，是胡鬧。」cn此外，由於鼓勵婚姻自由，部分幹部與積極份子出現男女關

係的混亂，部分地區幹部「以開會或戀愛為名，亂搞男女關係」，僅據鄭州專

區三個鄉的調查，男女關係混亂不清者即達六十四人之多；成皋王村村幹部

與團員還生了小孩，在當地社會引發較大爭議co。光山縣劉灣村一名男子擔

心「離婚法」的突然推行可能導致人財兩空，竟提前將其妻以100銀元的價格

賣掉cp。上述史料中反映，基層男性發展出威脅女性的行為和鄉村社會中出

現男女關係混亂的半公開狀態，在一定程度上使《婚姻法》在民間社會的推行

阻力進一步增加，同時也使部分基層男性的情感由焦慮向恐慌轉變。

民間社會性恐慌的出現，總是伴隨着欺騙、謠言以及進一步的負面情感

升級。共和國初立之際，鎮壓反革命、土地改革和抗美援朝等政治運動此起

彼伏，河南省部分地區也出現一些關於《婚姻法》的謠言。例如「婚姻法專教離

婚，要離快離，過兩個月就不准了」，直接造成魯山縣一區二十天內突然發生

婚姻案件二百餘起。最終這一謠言被官方定義為特務故意曲解《婚姻法》，欺

騙群眾，企圖挑撥農民家庭不和，紊亂社會秩序，轉移群眾鬥爭目標cq。無

獨有偶，其他地區同樣出現了政府「公布婚姻法是要分配女人」的謠言cr。這

種謠言能夠廣泛傳播的社會基礎正正在於基層男性普遍存在的焦慮和恐慌與

社會局勢不安定的相互作用。鄉間流傳的「共產黨和離婚亂搞一起，還成個啥

世界，天下非大亂不可」cs，透露出的不僅是基層男性對《婚姻法》的不理解，

更是男性對國家權力干涉日常生活所引發的對生活的不確定感、不穩定感和

不安全感，這些因素進一步強化了男性的焦慮和恐慌。

男性情感在《婚姻法》實踐過程中的焦慮和恐慌是逐漸加深的，而引發的

因素也是多層面的。然而，最終得以形成一種跨地域的情緒共振、情感共鳴， 

並發展成為一種現實性的集體行動，則要在很大程度上歸因於官方系統的輿

論宣傳。官方宣傳提倡對傳統社會性別秩序的直接瓦解、對傳統男權觀念的

明確破除，造成了不同地區男性的情感共鳴和男女間的直接衝突。在男女平

等和《婚姻法》的宣傳過程中，宣傳部門採取了對民間婚姻、家庭俗語的查禁

和批判，將各地婚姻、家庭俗語中反映的社會陋俗文化作為重點批判對象和

打擊目標。河南省各地流傳着各種俗語，如形容傳統婆媳關係的俗語：「千年

溝流成河，千年媳婦熬成婆」、「擔水溝花拉拉〔嘩啦啦〕，婆子死了我當家」；

反映男女不平等的俗語：「十二個桃花女，不如一個跛足兒」、「生兒子是大喜， 

生女兒是小喜」；又如反映媳婦家庭地位的俗語：「媳婦是牆上泥皮，去了舊的

換新的」、「麵條不算飯，女人不算人，死個媳婦打個盆」；還有反映傳統婚姻

的俗語：「老婆沒名地沒姓，誰家有錢誰家行」、「婦女如牛馬，誰都可以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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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打民不羞，父打子不羞，丈夫打妻家家有」等ct。這些俗語是規範傳統社

會家庭秩序的公共話語資源，但此時國家以官方身份全面否定了傳統的話語

體系和基層社會男性的家庭地位的合法性，否定了男權在社會和家庭中的文

化資本，將男性的焦慮情緒徹底刺激為恐慌情感，同時也從根本上固化了男

性對於《婚姻法》及其宣傳的新觀念的態度，轉化為對《婚姻法》的排斥。

男性焦慮與恐慌的情感體驗經歷了從個體向群體的轉變過程。焦慮與恐

慌本屬於個體的情感體驗，但經過個體之間的離婚糾紛、個體與群體之間的

謠言散布、國家的輿論宣傳等資訊互動，使這種情感得以流動、強化和擴大。 

在特定政治、文化背景下，男性個體的焦慮和恐慌情緒逐漸形成較為內在、

持續的社會情感，為下一階段的集體極端行為積蓄了情感能量。在這種集體

情感的形成過程中，每一階段和每一種引起情緒變動的因素對每個人所發揮

的作用是不同的，這也決定了這種社會情感脆弱的社會基礎和表現形式的多

樣化和複雜性dk。

三　憤怒與恐懼：男性的極端行為

男性在體驗焦慮與恐慌的過程中，這些情感始終處於抑制和積蓄狀態。

但這些痛苦的感情一旦被抑制，強度將會從內部開始增加，並轉換成新的情

感。正如柯林斯（Randall Collins）分析，當心理預期的社會身份出現了意外的

消極改變時，憤怒就產生了dl。當男性對遭受的社會身份危機進行外部歸因

時，這些負面情感極易轉向身邊因《婚姻法》實踐而明顯獲益的女性群體，進

而引發一些婚姻中的極端行為（甚至是攻擊行為）。究其本質，強烈的憤怒是

因挫折而產生的爆發式反應，這種反應在一定程度上是男性弱勢的表現，是

恐懼的一種外化形式dm。

在《婚姻法》的實踐中，男性在焦慮和恐慌情感影響下的極端行為屢見不

鮮：「婦女群眾因為婚姻和家庭問題而被虐殺及被迫自殺的現象是十分嚴重

的。從各地報導的事實中，可以看到各地婦女被虐殺及自殺的數目是驚人的， 

婦女所遭受的壓迫是殘酷的。」dn從河南省各地統計資料來看，自1950年5月

至1951年7月底，婦女因婚姻問題致死2,042人，其中自殺1,192人，佔死亡

的58.4%，虐殺殘殺850人，佔41.6%do。鄭州、洛陽、南陽、陝州等二十三

個縣在1950年5月至7月中，有114個婦女因婚姻遭受迫害致死dp。商邱專區

1950年5月至1951年10月因婚姻問題致死352人，僅1951年1月至4月即有

30多個婦女因婚姻問題自殺，11月8日至18日的十天中又死了10人dq。淮陽專區 

不到一年內被虐殺的婦女達212人；據1951年8月南陽專署的不完全統計，全區

因爭取婚姻自由而橫遭殘殺、逼殺的婦女即有193人之多；據信陽專署1952年 

統計，全區婦女因婚姻問題被迫自殺或被殘殺、有案可查的達175人dr。男性

的焦慮和恐慌情感引發的極端行為，除了表現為威脅女性生命外，各地發生

的通姦、強姦案件亦很多。僅據1952年上半年許昌地區各縣向分院報送的覆

核案件，婦女被強姦的即達67名（包括被輪姦的12人，幼女15人）。該地區接

獲的輪姦案42件，佔一般刑事案件總數的46%強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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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學術論文 基層男性的極端行為是在遭遇國家權力入侵私人領域、威脅男性傳統地

位的挫折下爆發的，但是這種爆發的動力除了憤怒之外，還有更深層的恐懼。 

柯林斯認為，由於國家權力是男性個體所無法抗衡的，在權力維度中，當男

性能夠調動憤怒，卻缺乏從憤怒的表達中贏得積極結果的信心時，恐懼就會

與憤怒一起被調動起來dt。由於意識形態的引導，當時輿論認為激發男性憤

怒情感，進而引發極端行為的因素是「傳統的男尊女卑和封建倫理」ek。但是

通過對檔案的釋讀可以發現，這些表層的行為背後還有更深層次的男性心理

因素。如河南省檔案中曾提及數起惡性案例：「鄭縣侯資安把老婆毒打後，又

吊在樑上，並問婦女〔地位〕提高了沒有。密縣張良狗打他老婆說：打死你佔一 

小片地一口薄棺材，離婚得帶走我三畝地，離婚不如打死上算。」另據1951年

河南省法院三十一份案件、商邱專區分院二十一份案件，婦女被殺或自殺的原 

因通常可分為四類：「即純粹受虐待而死者廿人，因被姦、被誣通姦而死者十六 

人，因被干涉婚姻自由而死者九人，因參加社會活動受虐待而死者七人。」el 

由此可見，這一時期的男性擔心妻子對婚姻不忠、反對妻子提出離婚、抗拒

妻子參加社會活動，這些細節表現出的更多是基層男性無法適應國家主導的

社會變革，產生的一種不自信感、不穩定感和不安全感綜合而成的恐懼。

這種憤怒與恐懼雜糅的情感體驗不僅影響男性個體，同時也對男性所在

的家庭整體產生影響。勒龐（Gustave Le Bon）的心理研究指出，群體的情感具

有傳染性，即使最初來源於無意識的暗示，一旦通過相互傳染的過程，就會

很快進入群體中所有人的頭腦，群體情感的一致傾向會立刻形成一個既定立

場em。這一時期部分婆婆抱怨：「婚姻法頒布了，媳婦沒法管，公公不像公

公，婆婆不像婆婆，像個甚麼世界！」en這種負面情感反映了男性在家庭中對

女性的管制往往得到家庭成員認可，當時的宣傳則視之為「新舊婚姻制度鬥爭

尖銳化的象徵」eo。這種鬥爭的尖銳化更顯著體現在丈夫夥同翁婆殘殺媳婦和

媳婦被迫自殺的命案中，如淮陽專區八縣一市一年內即發生婚姻案件二百餘

件，僅1950年5月六個縣的統計，即發生五十三起ep。據1950年河南省十六

個縣和鄭州、開封兩市不完全統計，有四十五名婦女因不滿舊式婚姻而被丈

夫或婆婆殺害eq。

在睢縣燒盆李莊村梁永詩母子殺害媳婦梁安氏一案中，更顯示出面對婚

姻問題時男性與男性所在家庭爆發的這種消極情感。梁安氏與梁永詩婚後，

因「十個月零一日」即產一子，梁永詩母親王氏懷疑是私生子，梁安氏因而遭

到梁永詩母子兩人的「百般虐待」。梁安氏多次企圖逃回娘家以期離婚，被梁

永詩抓回後揚言要將其殺死，並由梁安氏小姑始終跟隨監視，而梁安氏之子

也被梁永詩用紅纓槍砸頭致死。殺害梁安氏當晚，梁家尚有兄弟媳婦與兩個

妹妹在場，梁永詩用棍將梁安氏擊暈，並用繩勒住脖子，恐其不死，用鐵針

穿進陰戶令其失血致死，最後為其換好衣服，偽裝成上吊自殺狀以掩人耳 

目er。在這個案例中，梁安氏可能存在的不忠引發了梁永詩母子的憤怒，而

梁安氏企圖逃回娘家的行為，使梁永詩對失去妻子的恐懼與之前的憤怒疊

加，進一步造成母子兩人情感激化，最後攘發極端行為。

總之，從情感形態分化過程來看，男性在婚姻中製造的一系列極端圖景， 

是其面臨國家權力干涉私人領域所形成的恐懼和無法克服挫折而爆發出的憤

怒情感雜糅的現實性表現。從權力結構和危機利用的視角分析，男性的極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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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也是男性群體對情感能量的無意識利用，一方面，基層男性通過極端行

為獲得了暫時性權力，與國家滲透到私人領域的權力相抗衡，以期捍衞自身

的家庭地位和婚姻主導權；另一方面，為了應對和處理這些極端行為，在社

會結構中居於較高地位的男性幹部也不得不對這些負面情感作出反應。在這

一層面來看，基層男性的情感和行為在無意識中迫使男性幹部精英做出自己

的情感和行為選擇。

四　憂慮與冷漠：男性幹部的迂迴庇護

《婚姻法》的實踐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在地幹部精英的局限，如《人民日

報》曾對幹部抗拒《婚姻法》的行為進行多次揭發批評es，因而國家特別重視在

《婚姻法》實踐過程中對幹部的訓練和規範。目前學界對《婚姻法》實踐中的幹

部表現已有較豐富的研究成果et，但學者更多關注幹部由抗拒到順從的態度

轉向和國家的治理成就，對幹部最初多元複雜的動機、情感表現和行動邏輯

則缺乏深入的分析，這種缺失使我們無法更深入理解《婚姻法》對當時基層社

會造成的影響。

在《婚姻法》實踐過程中，基層幹部普遍表現出憂慮，這種憂慮在部分幹

部中體現為對新制度的不信任。如河南省部分地區的幹部將這種憂慮總結為

「三怕」：「貫徹吧，思想不通，不貫徹吧，怕犯錯誤，怕坐報〔登報〕，又怕上

漫畫。」還有地區幹部將不敢宣傳《婚姻法》的原因總結為「五怕」：「一怕婦女

工作搞垮了；二怕婦女離了婚帶土地財產，加重本村公糧負擔；三怕麻煩；

四怕壞良心，怕人家罵；五怕引起離婚天下大亂。」fk部分幹部公開表示：

「學那東西〔《婚姻法》〕，將來拆散人家的姻緣，不怕壞良心嗎？」登封五區區

長也表態稱：「婚姻法講的不敢太清楚了，就這樣離婚的還這樣多。」通許縣

一個農協副主席說：「民主運動不結束，又來個婚姻法運動，我想着叫離婚，

窮人家尋一個老婆不容易。」fl

部分幹部的憂慮也是受基層男性的焦慮情感感染，進而形成對自身婚姻

狀況的憂慮。因為這一時期全國各地絕大部分地區、絕大多數的區、鄉、村

幹部還處於脫產不久、半脫產或者不脫產狀態，所以這些幹部與基層男性在

很大程度上仍屬於同一群體，基層男性的心理和情感體驗很容易與基層男性

幹部實現互通fm。如嵩縣一名區幹部「因自己沒有女人，不敢宣傳婚姻法，怕

說腐化，連婚姻法文件也不敢拿」，還有幹部「在牽涉到自己或與自己有關係

的婚姻問題上，就曲解婚姻法，以求達到個人的目的」fn。新安縣一名區幹部

同樣表現出基層男性的觀念，當眾表態：「穿紅鞋的婦女離婚都不是好人，不

要多管。」fo部分幹部則認為提出離婚的婦女是「破鞋」，自由戀愛的婦女「不

要臉」，自由結婚是「搞破鞋」，自由離婚也是很可恥的fp。

除此之外，有幹部從政治風向和地方利益出發，對《婚姻法》實踐表現 

出另一種憂慮。受土改時期貧、僱農優先觀念的影響，河南省有些地方幹部

錯誤地認為貧苦戶娶妻不容易，花過很多錢，如果批准離婚，就「失掉了『立

場』」，「男方貧窮，離了婚找不到老婆」fq。對於地方利益的憂慮則主要來自

於女方離婚帶產的規定，認為「婦女帶財產使男方人財兩空」fr。地方幹部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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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學術論文 為婦女離婚要求帶有土地，會加重本村公糧負擔。較為典型的是盧氏縣一區

張麻鄉寡婦雷喜蓮改嫁，鄉幹部寫介紹信時要求女方具結：「女方的一切財產

不轉帶。」fs

憂慮作為一種較薄弱的情感能量，通常引發的是一種冷漠對待的態度或

較緩和的迂迴庇護策略，表現在行動上是幹部利用自身掌握的權力與基層男

性形成一種默契。有的幹部對離婚案件中的財產處理不加過問或對女性的要

求加以限制ft；伊陽縣白樹鄉幹部給婦女立了八個條件，才准離婚；密縣岳

崗鄉幹部宣傳離婚必須有二十四個條件gk；潢川專署一名鄉農會主席對一個

要離婚的婦女說：「你離婚可以，只許嫁三個人，鄉長、民兵中隊長、或農協

委員。」gl鄧縣張樓鄉一個婦女被丈夫打得半月未起，鄉幹部和鄉婦聯主任置

之不理，到該婦女能行走時，有五六個婦女跟隨監視，以阻止其申請離婚。

另外還有一些婦女到區政府請求離婚，但傳召不到男方，鄉幹部則以男方不

在家為由藉機拖延，並授意男方自行解決gm。

司法機關的幹部則以制度為工具對男性給予一定程度的庇護，對女性的離

婚行為進行壓制和阻礙。這一時期法院的離婚案件接收方式可以總結為三種：

第一，法院在收到離婚案件時，往往以沒有區村幹部的介紹信而不予受理，而

部分區村幹部則以離婚婦女不正派為由，不給介紹信。第二，法院對於婦女提

出離婚，以起訴書的格式是否符合規定作為受理與否的條件。在當時一般婦女

文化程度普遍不高的情況下，託人代寫訴狀已十分困難，婦女甚至花很多錢才

託人寫出一份訴狀，法院卻以訴狀不合規定為由，不予受理。第三，法院以離

婚案件未經區村調解，就退回區裏，區又退回村裏；有時村又推回區裏，區又

推回法院；上下推諉，導致很久不能解決gn。1950年洛陽「王玉申訴不成被夫

慘殺」一案即因王玉四次赴洛陽市人民法院申請離婚，均被該院收案員蕭毅以

「天晚了」、「沒呈狀」、「不合離婚條件」等藉口拒絕，致其遭丈夫殘殺go。

這一時期法院對婚姻刑事案的處理方式大致可以總結為五種：第一， 

辦案拖延：從商邱專區法院所核查的婚姻刑事案日期來看，大案中有十宗是

拖延一年以上的（三宗兩年以上，兩宗被告病死獄中）。商邱縣婚姻糾紛的

三十六宗案件中，有五宗拖延一年以上，八宗案件拖延半年以上，尚有七宗

上訴專區法院後再拖延半年以上。第二，重罪輕判：在二十宗案件中有九宗

屬於輕判。如朱集市工人董海盆虐待其妻，逼其妻跳井而死，只判二年，關

了七個月就以緩刑二年為由釋放。第三，辦案草率：有的辦案不調查、不驗

屍，只憑被告說辭，草率結案。如商邱縣司法科審訊青河口的劉李氏案，只

問了九句話即行結案。第四，「不告不理，告了也不理」：根據商邱專區六縣一

市的統計，因婚姻問題致死婦女共261人，但送縣的案件僅138宗，其中有

123宗未曾上報，縣司法科即不理會。第五，幹部（尤其是區以下幹部）普遍從

唯成份論出發看待婚姻刑事案，結果寬縱男性兇手。在這部分資料中，官方

以唯成份論為據，理所當然地將案件起因歸結為封建思想殘存，而弔詭之處

在於「成份」觀念正是中共在土改過程中逐步在鄉村社會建立起來的gp。

根據特納（Jonathan H. Turner）的研究，情感是存在社會層級分野的，它

依賴於社會結構，在不同層級因應資源、權力分配等而有所削弱或加強 gq。

在建國初期，基層男性與男性幹部之間的階層劃分剛剛呈現，但並不明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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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基層男性所感受到的恐懼、焦慮等情感通過不同社會層級的削弱作用後， 

仍會在男性幹部的情感中得到呈現，但這種情感體驗已經成為遠較輕微的憂

慮和冷漠。在這種情感影響下，幹部雖然仍會在一定程度上對男性的極端行

為採取庇護，但其行動總體上仍是限定在規則之內，只是利用有限的權力或

制度空隙來實現屬於男性的利益訴求。

五　欲望與憤怒：男性幹部的極端行為

目前已有學者研究發現《婚姻法》頒布後，社會上出現「談婚論嫁同政治立

場、家庭出身相結合，同特定水準的物質追求相聯繫，同嫁給勞模、黨員、

幹部、軍人和城裏人相應對」的新型婚姻觀gr。戴蒙德（Neil J. Diamant）也認

為《婚姻法》最大受益者是男性幹部，而女性也獲得了法律和現實權利的提

高，只有貧窮的男性是《婚姻法》中的最大失敗者gs。如此看來，男性幹部應

該是擁護《婚姻法》的。但是在實踐中部分男性幹部對《婚姻法》表現出的極端

抵制反應和行為與已有研究結論形成鮮明對比，通過基層男性與男性幹部之

間的群際認同或情感的傳染特性來理解幹部的行為顯然是不夠的，因而需要

從另一個角度去理解男性幹部抵制《婚姻法》的動機。

河南省部分地方幹部在《婚姻法》實踐中對婦女的極端行為與基層男性相

比，可謂有過之而無不及。據河南省88件「迫害婦女」的刑事案統計，其中涉

案區幹部20人，鄉幹部57人，民兵83人，鄉婦女幹部28人gt。鄭州專區一

個月內，個別區鄉幹部和民兵因干涉他人婚姻而違法者達三十餘人，禹縣一

名婦女因要求離婚，被幹部、民兵等二十餘人活活打死hk。鄭縣西胡鄉某農

會主席曾吊打六名婦女，登封某農會主席將一名離婚婦女逼迫自殺hl。尉氏

縣某鄉長曾召開群眾大會鬥爭爭取離婚的韓小妮；農會主席王某把一個離婚

婦女扣押三天；副鄉長指使村幹部把自由結婚的女子扒掉上下衣吊打，並把

講情的女子母親也施以同樣的毒刑。1952年〈河南省貫徹婚姻法試點工作報

告〉也曾反映：「自由結婚人數較少，打老婆均為村幹和民兵。」hm

在上述極端行為背後，表現得較為清晰的是基層男性幹部掌握權力後的

欲望hn。根據商邱專區的一些材料顯示，區、鄉、村幹部干涉婚姻自由的情

況大致可分為四種，其中之一即是「為個人私利干涉婚姻自由」ho。除幹部外， 

民兵的欲望情感表現最為明顯，行為也極其惡劣hp。如臨汝縣四區民兵隊長

龔某殺害妻子李氏，李氏係青年團員，比龔某小十歲，屬買賣婚姻，夫妻關

係一貫不好，李氏提出離婚，龔某即刺殺她，李氏從頭到腹身中二十三刀。

南陽縣四區潤河鄉軍屬邢某拒絕與民兵何某通姦，何某擔心其告發，將邢某

用菜刀砍死。商水縣一個鄉有二十個民兵沒有老婆，把寡婦編為勞改隊，讓

她們成天搬磚，改嫁了就可以不搬，三天逼得四個寡婦接受改嫁。此外， 

鄭州專區還有民兵搶親的行為hq。

當地方幹部干涉群眾婚姻問題時，其表現的情緒與基層男性一致，均呈

現為一種憤怒的情感，但其激發因素卻與基層男性有極大區別，來自於一切

冒犯自身權威的行為。男性幹部的憤怒是權力外化的情感表現，這種情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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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學術論文 他們能為所欲為的一種權力展示hr。如洛陽市一區的鄉長楊某不讓婦女賈氏

離婚，致使賈氏上吊而死；五區鄉主席為逼離婚的婦女孫氏在批鬥大會上「坦

白」，致其跳井自殺；伊陽縣南保村主席公開威脅：「四個月的離婚期，過去

了誰再離婚先打死幾個看。」hs又如伊川縣一名鄉長認為本鄉有婦女離婚就是

「丟人」，就是「鄉長沒當好」，認為女方提出的離婚沒經他調解，是看不起他， 

就故意給女方為難。新安縣二區的鄉長姚某開會吊打因被賣作妾而提出離婚

的烈屬郭氏，並在大會上威脅說：「一回輕，二回重，三回就要你的命。」ht

有許多婦女訴苦：「要想離婚須過三關：丈夫關、婆婆關、幹部關，幹部關是

最難過的。」「惡霸地主處死刑還要按手續辦，不能隨便打死，婦女的性命還

不如惡霸地主！」ik部分地方幹部對地方出現的婚姻問題橫加阻攔，不遂其

意，並利用職權對婦女加以打罵、扣押、罰跪、繩捆、遊街、鬥爭、吊打、

打斷胳膊腿、用鐵條刺陰戶、強迫婦女盟誓、具結等il。

部分基層幹部的行為還表現出與國家意志相悖離的地方觀念和排斥越級

上告的山頭主義傾向。如在上文討論的梁永詩母子案的審理過程中，睢縣第

四區副區長軒轅尊言、司法科科長郭永福等，為了維持區法院判決，「表現出

不能容忍的官僚主義態度」，行動「遲緩」、「拖延」。睢縣司法科則因梁安氏的

父親和親屬在地方結案後膽敢上告到省並公開揭發，觸犯了司法的「尊嚴」和

幹部的「威信」，於是非法扣押梁安氏的祖父安崇山、父親安朝忠、叔父安盡

忠三人。商邱專區法院院長張澤一再違抗省法院的命令，不執行省法院的宣

判im。又如民權縣金獅鄉耿某之妻趙氏與人通姦，耿某獲悉後用磚頭將趙氏

砸死。該村的黨支部竟以趙氏「作風不正」應該打死為由，拒絕召開預審大會， 

並揚言如果一定要開預審大會，村幹部定會帶頭「劫法場」in。

在地方幹部諸多極端行為中，除利己的欲望為較明顯的行為動機外，其

他抵制行為顯然有着更深層次的原因。男性幹部在《婚姻法》的實踐過程中表

現出比基層男性更極端的維護傳統秩序的傾向，其目的還在於獲得地方基層

社會的群體認同，進而取得幹部本身在地方權力中的合法地位。戴蒙德認為中 

國社會中存在政府的「多層級合法性結構」（multilayered structure of legitimacy）， 

在中國鄉村社會和農民樸素的世界觀中，愈接近基層的政治機構，幹部所代

表的國家合法性愈弱；距離基層愈遠、距離中央權力核心愈近的機構，幹部愈 

神秘，其代表國家的合法性愈強io。如果基層幹部想加強地方權力的合法性， 

則必須通過對傳統秩序的維護來贏得基層社會的群體認同，因此在《婚姻法》

實踐中，部分基層幹部表現出比基層男性更極端的抵制行為。從某種意義上

說，基層男性對《婚姻法》的反抗和男性幹部對《婚姻法》的抵制都是男性為了

維護自身權力，在男性利益訴求與國家政治需要之間尋找妥協點的試探手段， 

同時也可以看到基層男性在與國家爭取公共空間時佔據的主導話語地位。

六　結語

隨着《婚姻法》實踐過程中問題的出現，國家開始有意識地對之前各地男

性的情感和行為作出回應，對《婚姻法》的宣傳實踐做了諸多調整，降低《婚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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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婚姻法》實踐中	 43	

	男性情感與行為	

法》實踐的激烈程度，如重視基層幹部在《婚姻法》實踐中「特別的重要性」，

用集訓等方式對這些幹部「進行耐心的教育，克服他們的封建意識，使他們認

識婚姻法對於推進國家建設的作用，積極主動地擔負起宣傳和貫徹婚姻法的

責任」ip。為了緩和當時的情況，中共中央在開展1953年3月宣傳貫徹《婚姻

法》運動月前iq，特別指示除極少數殺害人命、傷害人身的惡性案件外，幹部

和工作組應主要以調解為主，在未經要求和申訴情況下，不能任意干涉和過

問家庭糾紛ir。國家對婦女大量死亡的現象也做出了回應，要求「迅速展開全

面宣傳，使政策與群眾見面，免得群眾以訛傳訛，聞風自殺」is。隨着《婚姻

法》運動月的結束，1953年4月中共中央正式宣布這場持續三年之久的貫徹《婚

姻法》運動進入結束階段it。

如論者所言，建國初期的報刊文獻、檔案材料「多是以單一的階級分析方

法進行記載的，意識形態印記明顯，資料記錄者的主觀評判過多」jk，因而對

研究者造成一定的妨礙和困惑，容易將男性極端行為的出現簡單歸因於封建

婚姻陋俗的影響。通過本文的梳理可以看出這一時段的婚姻問題是突發性情

感刺激和策略性權力博弈的綜合產物，男性行為的背後涉及基層社會的權力、 

文化網絡與國家制度規範等多重層面的互動。

從情感的發生學來看，《婚姻法》對傳統男性地位的威脅是男性焦慮和恐

懼情感的現實基礎，而焦慮與恐懼也是不同階層男性共有的情感底色，在這

種情感能量的不斷蓄積和刺激下，部分基層男性採取了極端的行為。另一方

面，情感是存在社會層級分野的，地方幹部對《婚姻法》的負面情感體驗遠低

於基層男性，因此部分幹部對基層男性的極端行為只採取策略性的庇護手段。 

還應特別注意的是，單純的情感和行為在現實中是不存在的，而是會與基層

社會文化網絡中的其他資源相結合。在《婚姻法》的實踐進程中，男性的情感

與傳統的倫理道德相結合，特別是在保留着傳統和鄉村共同體的局部地區，

無論基層男性還是男性幹部，均會以「道德衞士」自居來驅逐越軌者，並獲得

一種道德立場上的正義感。面對這種情況，我們只能在綜合考量的基礎上，

客觀地評估情感在其中可能發揮的作用。

從權力的博弈視角來看，基層男性集體無意識的極端行為通過負面情感

的刺激，獲取了打破社會結構和挑戰國家話語的臨時權力jl。這種臨時權 

力使基層男性群體取得了機會，控制了基層男性在公共空間中部分話題（如

《婚姻法》）的主導權和解釋權，與國家意志實現溝通或對抗，進而影響後續

《婚姻法》相關決策的制訂jm。1953年3月宣傳貫徹《婚姻法》運動月中，國家

的政策調整也從側面證實了男性行為的效果。從男性幹部極端行為的權力邏

輯觀察可知，地方幹部正是以維護傳統秩序與文化為手段，利用極端行為獲

得傳統社會在倫理道德層面的「正義者」形象，進而贏得基層社會的群體認同

和地方權力合法性。

以往婦女史、性別史的研究大多將女性作為研究主體，男性形象處於一

種靜態的、臉譜化的狀態。本文從男性的行為選擇切入，以男性情感類型為

線索，試圖分析基層男性和男性幹部群體在面對社會變革時的應對策略和流

動權力的動態關係，呈現建國初期一個複雜社會體系內部中主觀情感與客觀

現實之間相互關聯、互動的文化圖式，以及基層社會文化變遷的真實圖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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